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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泽润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为江苏泽润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部分股份；

2、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共计 24 名，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22,764,46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35.64%，限售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3、本次解除限售股上市流通日为 2026年 5月 18日（星期一）。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江苏泽润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272号），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1,596.6956万股，并于 2025年 5月 16日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上市。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47,900,867股增加

至 63,867,823股，其中有流通限制或限售安排的股份数量为 48,726,710股，占发

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76.29%；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的股份数量为 15,141,113

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23.71%。

2025年 11月 17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股份数量

为 825,843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1.2931%。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1月

12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首次公开发行网下

配售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3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 63,867,823股，其中有流通限制或限售安

排的股份数量为 47,908,86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5.01%；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

排的股份数量为 15,958,956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4.99%。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部分股份，股份数量为

22,764,467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35.64%，限售期为自股票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该部分限售股将于 2026年 5月 18日锁定期届满并上市流通。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未发生因股份增发、

回购注销及派发过股票股利或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导致公司股份变动的情

形。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一共 24名，分别为深圳市长盈鑫投资有限公

司、湖北长江招银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润峡招赢（湖北）新能源产业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高国亮、何燕林、黄福灵、湖北长江招银产业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招赢（湖北）科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厦门 TCL 科

技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合肥仁发新能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合肥阳光仁发碳中

和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罗强、天津源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海宁华能源

融科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红树成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珠海

市成长共赢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柴育中、何康、徐坚、熊轶民、刘俐雅、

邵建雄、天津中环海河智能制造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宋致远、李何燕、

常州苍龙科技有限公司、天津晟华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江山、

海宁慧仁跟投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述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一致，具体内容如下：

（一）关于股份限售安排、自愿锁定承诺

1、公司股东黄福灵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委

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

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前述该部分股份。

（2）发行人上市后 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

首次公开发行的发行价（如在此期间除权、除息的，将相应调整发行价），或者

上市后 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首次公开发行的发行价（如在此期间除权、除息的，



将相应调整发行价），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票将在上述锁定期限届满后自动延长

6个月的锁定期。

（3）如本人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所持发行人股票的，减持价格不低于

首次公开发行的发行价（如在此期间除权、除息的，将相应调整发行价）。

（4）作为发行人董事、副总经理，在遵循股份锁定的承诺前提下，本人任

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数不超过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

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5）因发行人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的股份发生

变化的，本人仍应当遵守上述承诺。

（6）本人将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如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及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关关于减持股份事项另

有规定或有新规定的，本人承诺从其规定执行。

（7）本人将忠实履行承诺，如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本人将在公司股

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公

司的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如因本人未履行相关公开承诺导致发行人

或其他投资者遭受损失的，本人将依法对发行人或其他投资者进行赔偿。

上述股份锁定承诺不因本人职务变更、离职而终止。

2、公司股东厦门 TCL科技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天津中环海河智能制造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肥仁发新能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合肥阳光仁发碳

中和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天津源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海宁华能源融科

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海宁慧仁跟投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天津晟华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6家机构股东和邵建雄、李何燕、

江山 3位个人股东承诺：

（1）自取得发行人股份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企业/本人不转让或委托他

人管理本企业/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

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企业/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前述该部分股份。



（2）因发行人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企业/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的股

份发生变化的，本企业/本人仍应当遵守上述承诺。

（3）本企业/本人将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

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如国家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关关于减持

股份事项另有规定或有新规定的，本企业/本人承诺从其规定执行。

（4）本企业/本人将忠实履行承诺，如本企业/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本

企业/本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

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的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如因本企业/本人未

履行相关公开承诺导致发行人或其他投资者遭受损失的，本企业/本人将依法对

发行人或其他投资者进行赔偿。

3、公司股东深圳市长盈鑫投资有限公司、湖北长江招银产业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润峡招赢（湖北）新能源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湖北长江

招银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招赢（湖北）科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红树成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珠海市成长共赢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常州苍龙科技有限公司 5家机构股东和高国亮、何燕林、罗强、徐坚、刘俐雅、

熊轶民、柴育中、何康、宋致远 9位个人股东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企业/本人不转

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

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企业/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前述该部分股

份。

（2）因发行人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企业/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的股

份发生变化的，本企业/本人仍应当遵守上述承诺。

（3）本企业/本人将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

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如国家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关关于减持

股份事项另有规定或有新规定的，本企业/本人承诺从其规定执行。



（4）本企业/本人将忠实履行承诺，如本企业/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本

企业/本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

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的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如因本企业/本人未

履行相关公开承诺导致发行人或其他投资者遭受损失的，本企业/本人将依法对

发行人或其他投资者进行赔偿。

（二）关于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1、公司股东深圳市长盈鑫投资有限公司、湖北长江招银产业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润峡招赢（湖北）新能源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高国亮承

诺：

（1）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本企业/本人将严格遵守本企业/

本人所作出的关于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的承诺。锁定期满后，在遵守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且不违背已作出的承诺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包括二级市场

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进行减持。

（2）本企业/本人减持公司股份的，将严格按照《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进行减持操作，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如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中国证监会、深

圳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关关于减持股份事项另有规定或有新规定的，本企业/本

人承诺从其规定执行。

（3）若本企业/本人违反上述关于股份减持的承诺导致发行人或其他投资者

遭受损失的，本企业/本人将依法对发行人或其他投资者进行赔偿。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截至本公告

日，持有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在限售期内严格遵守了上述承

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对

上述股东不存在违规担保。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6年 5月 18日（星期一）。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22,764,467股，占公司总股本 35.64%。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24名。

4、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首发前限售股

份总数（股）

本次解除首发前限

售股份数量（股）
备注

1 深圳市长盈鑫投资有限公司 6,000,000 6,000,000

2

湖北长江招银产业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润峡招赢（湖北）

新能源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2,523,417 2,523,417

3 高国亮 2,480,000 2,480,000
4 何燕林 2,041,983 2,041,983
5 黄福灵 1,300,000 1,300,000 注 1

6

湖北长江招银产业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招赢（湖北）科创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261,709 1,261,709

7
厦门 TCL科技产业投资有限

公司
1,062,076 1,062,076

8

合肥仁发新能私募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合肥阳光仁发碳

中和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880,464 880,464

9 罗强 680,000 680,000

10
天津源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海宁华能源融科环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47,439 547,439

11
深圳红树成长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珠海市成长共赢创业

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420,569 420,569

12 柴育中 400,000 400,000
13 何康 400,000 400,000
14 徐坚 400,000 400,000
15 熊轶民 400,000 400,000
16 刘俐雅 400,000 400,000
17 邵建雄 395,980 395,980

18
天津中环海河智能制造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19,339 319,339

19 宋致远 240,000 240,000
20 李何燕 228,099 228,099
21 常州苍龙科技有限公司 200,000 200,000



22
天津晟华企业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45,984 145,984

23 江山 31,934 31,934

24
海宁慧仁跟投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474 5,474

注 1：黄福灵先生担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根据有关规定及股东承诺，在任职期

间每年转让的股份数不超过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在本次解除

限售后，其持有股份的 75%将按照相关规定计入高管锁定股；

注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不存在处于质押、冻结状态的情形。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股本变动结构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数量（+,-）（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47,908,867 75.01 -21,789,467 26,119,400 40.90
其中：首发前限售股 47,900,867 75.00 -22,764,467 25,136,400 39.36

高管锁定股 8,000 0.01 975,000 983,000 1.54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5,958,956 24.99 +21,789,467 37,748,423 59.10

三、总股本 63,867,823 100.00 0 63,867,823 100.00

注：本次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表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

终办理结果为准。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1、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的股份数量、

上市流通时间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2、公司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均已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中做出的各项承诺；

3、公司关于本次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准

确、完整。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保荐机构的专项核查意见；



5、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江苏泽润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5月 13日


